
2023 年，许昌能源公共服务有限公司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国家能源局河南监管办公室的要

求，持续做好许昌市城乡一体化增量配电网园区内供电信息

公开工作，确保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本报告包括企业供电工作基本情况；供电企业公开工作的基

本情况；供电企业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情况；用电企业申请

公开信息的情况；供电企业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；因

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；供电企

业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七部分组成。
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

一、供电企业基本情况

许昌能源公共服务有限公司隶属国电投许昌综合智慧

能源有限公司，属国有供电企业，主要从事许昌市城乡一体

化增量配电网园区的电网建设、运行、管理和经营，为许昌

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增量配网园区提供电力供应和服务。电

力业务许可证（供电类）编号：3452120-41315

办公地点：许昌市中原电气谷许昌留学人员创业园许昌



智能大厦。联系电话：0374-3217128。

2023年许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增量配电网园区内110千

伏变电站建设完毕，10 千伏配电线路正在配置完善中，目前

已具备送电条件。为解决园区内工业用户迫切的基建用电需

求，许昌能源公共服务有限公司建设 10 千伏临时供电线路 1

条，为工业用户提供基建用电。2023 年公司用电客户 4 户，

用电类别均为一般工商业（基建用电）；年度完成售电量

362.84 万千瓦时，2023 年供电可靠率完成 99.90%。

二、供电企业公开工作基本情况

2023 年，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不断完善机制、加强宣传引导、规范工作流程，有效保证了

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序推进。

（一）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制度。我公司认真学习了《供

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1〕56 号），

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公司的信息公开工作，保证信息公开工

作落到实处。相关部门负责做好责任范围内信息公开工作，

对信息公开内容、方法和途径也作了具体规定。落实专人负

责，大力宣贯《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，确保人员分

工明确，认识到位。

（二）统一口径，适时公开重点信息。业务部门定期检

查，明确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，对主动公开内容进行认真梳

理和完善，确保企业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公开，确保数据

的有效性和准确性。



（三）严格落实保密制度。凡非密文件均按照“公开原

则”进行公开。

三、供电企业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情况

2023 年，公司通过公布栏、资料手册、电话通知等方式，

提前 7 日发布计划检修停限电信息，公布停限电信息、有序

用电相关方案、突发事件电力抢修及应急管理等信息。公司

营销专业公示《供电监管办法》、各类用户办理新装、增容

与变更用电性质等用电业务程序、时限要求，公示业扩报装

流程、供电服务承诺等相关信息，公示现行电价表、有偿服

务收费项目、标准和依据等。

四、用电企业申请公开信息情况

在报告年度，未收到相关用电企业信息公开的申请。

五、供电企业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目前，免费向社会提供信息。在报告年度，没有涉及申

请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问题。

六、因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引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在报告年度，没有发生因信息公开工作引起的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
七、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23 年，我公司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与政

府和公众的要求相比还存有一定差距，公开的内容还须进一

步拓展，公开的途径与形式还不够丰富，公开的及时性有待

进一步提高，相关工作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

下一步，我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国家能源局河南监管办

公室、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以及市政府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

信息公开的工作力度,不断拓宽公开渠道、创新公开办法、

丰富公开形式,统一开辟信息公开专栏，简化操作方式，便

于广大电力客户便捷、准确获取各类公开信息。切实加强公

司信息公开工作的检查和管理，保证信息公开的及时、准确

和完整，更好的服务广大电力用户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。

许昌能源公共服务有限公司

2024 年 4 月 3 日


